
新版煤矿安全规程与旧版的变化

一、大件部分：

旧版《规程》中第四百零三条规定：井筒中悬挂水泵、抓岩机的钢丝绳，使用期限一般为 1
年。新版《规程》第七十八条修订为：建井期间,井筒中悬挂吊盘、模板、抓岩机的钢丝绳,
使用期限一般为１年。

2、旧版《规程》中第一百二十一条规定：至少每月检查 1 次主要通风机。改变通风机转数

或叶片角度时，必须经矿技术负责人批准。新版《规程》第一百五十八条条修订为：至少每

月检查 １ 次主要通风机.改变主要通风机转数、叶片角度或者对旋式主要通风机运转级数

时,必须经矿总工程师批准.
3、新版《规程》第一百六十条中加入了：实现主要通风机集中监控、图像监视的主要通风

机房可不设专职司机,但必须实行巡检制度。

4、新版《规程》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加入了：矿井必须制定主要通风机停止运转的应急预案。

5、新版《规程》第三百一十二条中加入了：排水系统集中控制的主要泵房可不设专人值守,
但必须实现图像监视和专人巡检。

6、新版《规程》第三百七十四条中加入了：下运皮带必须装设防超速保护装置。在大于１

６°的倾斜井巷中使用带式输送机,应当设置防护网,并采取防止物料下滑、滚落等的安全措

施。

7、新版《规程》第四百二十八条中加入了：自动化运行的专用于提升物料的箕斗提升机,
可不配备司机值守,但应当设图像监视并定时巡检。

8、新版《规程》第四百一十一条中将提升机罐道绳的检修周期从原来的每天修订为每周。

9、新版《规程》第四百二十三条中针对提升机各项保护，增加了：1）错相保护；2）当减

速段速度超过设定值的１０％时,必须能自动断电,且使制动器实施安全制动。并且对保护的

叙述进行了修订，如旧版《规程》中“深度指示器失效保护装置”，修订为“提升容器位置

指示保护”，修订后言辞更准确，使用现场更容易设定保护。

二、运输部分：

1、新版《规程》第八十条，关于斜巷提升增加了一项内容为：

斜巷采用多级提升或上山掘进提升时，在绞车上山方向必须设置挡车栏。

2、新版《规程》第九十条，关于运输巷道净断面要求增加了一项内容为：

运输巷（包括管、线、电缆）与运输设备最突出部分之间的最小间距，应当符合表 3 的要求。

表 3 运输巷与运输设备最突出部分之间的最小间距

巷道类型

顶部/m

两侧/m

备注

轨道机车运输巷道



0.3

综合机械化采煤矿井为 0.5m

输送机运输巷道

0.5

输送机机头和机尾处与巷帮支护的距离应当满足设备检查和维修的需要，并不得小于 0.7m

卡轨车、齿轨车运输巷道

0.3

0.3

单轨运输巷道宽度应当大于 2.8m，双轨运输巷道宽度应当大于 4.0m

单轨吊车运输巷道

0.5

0.85

曲线巷道段应当在直线巷道允许安全间隙的基础上，内侧加宽不小于 0.1m，外侧加宽不小

于 0.2m。巷道内外侧加宽要从曲线巷道段两侧直线段开始，加宽段的长度不小于 5.0m

无轨胶轮车运输巷道

0.5

0.5

曲线巷道段应当在直线巷道允许安全间隙的基础上，按无轨胶轮车内、外轮曲率半径计算需

加大的巷道宽度。巷道内外侧加宽要从曲线巷道两侧直线段开始，加宽段的长度应当满足安

全运输的要求

设置移动变电站或平板车的巷道



0.3

移动变电站或者平板车上设备最突出部分与巷道侧的间距

3、新版《规程》第九十一条，增加了一项关于无轨胶轮车运输的内容为：

采用无轨胶轮车运输的矿井人行道宽度不足 1m 时，必须制定专项安全技术措施，严格执行

“行人不行车，行车不行人”的规定。

4、新版《规程》第九十二条，关于在双向运输巷中，两车最突出部分之间的距离要求增加

了单轨吊车及无轨胶轮车的内容，即：

①采用单轨吊车运输的巷道：对开时不得小于 0.8m。

②采用无轨胶轮车运输的巷道：

1）双车道行驶，会车时不得小于 0.5m。

2）单车道应当根据运距、运量、运速及运输车辆特性，在巷道的合适位置设置机车绕行道

或者错车硐室，并设置方向标识。

5、新版《规程》第三百七十六条，关于采用轨道机车运输时，轨道机车的选用增加了四项

要求，即：

①突出矿井必须使用符合防爆要求的机车。

②新建高瓦斯矿井不得使用架线电机车运输。

③低瓦斯矿井的主要回风巷、采区进（回）风巷应当使用符合防爆要求的机车。

④各种车辆的两端必须装置碰头,每端突出的长度不得小于１００mm。

6、新版《规程》第三百七十七条，采用轨道机车运输时，应当遵守的规定增加了一项内容，

即：

生产矿井同一水平行驶 7 台及以上机车时，应当设置机车运输监控系统；同一水平行驶 5
台及以上机车时，应当设置机车运输集中信号控制系统。新建大型矿井的井底车场和运输大

巷，应当设置机车运输监控系统或者运输集中信号控制系统。

7、新版《规程》第三百七十八条，针对使用的矿用防爆型柴油动力装置，将排气口的排气

温度不得超过 70℃变更为 77℃。

8、新版《规程》第三百七十八条，针对使用的矿用防爆型柴油动力装置，应满足的要求增

加了三项内容，即：

①具有发动机排气超温、冷却水超温、尾气水箱水位、润滑油压力等保护装置。

②冷却水温度不得超过 95℃。

③在正常运行条件下，尾气排放应满足相关规定。

9、新版《规程》第三百八十条，轨道线路应当符合要求的第一项增加了：运送 15t 及以上

载荷的矿井、采区主要巷道轨道线路，应当使用不小于 30kg/m 的钢轨；其他线路应当使用

不小于 18kg/m 的钢轨。

10、新版《规程》第三百八十二条，关于机械方式运送人员增加了一项内容：运送人员的车

辆必须为专用车辆，严禁使用非乘人装置运送人员，严禁人、物料混运。

11、新版《规程》第三百八十三条， 采用架空乘人装置运送人员时，增加内容较多：

①有专项设计。

②双向同时运送人员时钢丝绳间距不得小于 0.8m，固定抱索器的钢丝绳间距不得小于 1.0m。

乘人吊椅距底板的高度不得小于 0.2m，在上下人站处不大于 0.5m。乘坐间距不应小于牵引



钢丝绳 5s 的运行距离，且不得小于 6m。除采用固定抱索器的架空乘人装置外，应当设置乘

人间距提示或者保护装置。

③固定抱索器最大运行坡度不得超过 28°，可摘挂抱索器最大运行坡度不得超过 25°，运

行速度应当满足表 6 的规定。运行速度超过 1.2m/s 时，不得采用固定抱索器；运行速度超

过 1.4m/s 时，应当设置调速装置，并实现静止状态上下人员，严禁人员在非乘人站上下。

表 6 架空乘人装置运行速度规定

巷道坡度θ/（°）

抱索器结构

28≥θ＞25

25≥θ＞20

20≥θ＞14

θ≤14

固定抱索器

≤0.8

≤1.2

可摘挂抱索器

-

≤1.2

≤1.4

≤1.7

④驱动系统必须设置失效安全型工作制动装置和安全制动装置，安全制动装置必须设置在驱

动轮上。

⑤各乘人站设上下人平台，乘人平台处钢丝绳距巷道壁不小于 1m，路面应当进行防滑处理。

⑥架空乘人装置必须装设超速、打滑、全程急停、防脱绳、变坡点防掉绳、张紧力下降、越

位等保护，安全保护装置发生保护动作后，需经人工复位，方可重新启动。

应当有断轴保护措施。

减速器应当设置油温检测装置，当油温异常时能发出报警信号。沿线应当设置延时启动声光

预警信号。各上下人地点应当设置信号通信装置。



⑦倾斜巷道中架空乘人装置与轨道提升系统同巷布置时，必须设置电气闭锁，2 种设备不得

同时运行。

倾斜巷道中架空乘人装置与带式输送机同巷布置时，必须采取可靠的隔离措施。

⑧巷道应当设置照明。

⑨每年至少对整个装置进行 1 次安全检测检验。

12、新版《规程》第三百八十四条，增加了关于普通轨斜井人车运输的内容，即：

新建、扩建矿井严禁采用普通轨斜井人车运输。

生产矿井在用的普通轨斜井人车运输，必须遵守下列规定：

①车辆必须设置可靠的制动装置。断绳时，制动装置既能自动发生作用，也能人工操纵。

②必须设置使跟车工在运行途中任何地点都能发送紧急停车信号的装置。

③多水平运输时，从各水平发出的信号必须有区别。

④人员上下地点应当悬挂信号牌。任一区段行车时，各水平必须有信号显示。

⑤应当有跟车工，跟车工必须坐在设有手动制动装置把手的位置。

⑥每班运送人员前，必须检查人车的连接装置、保险链和制动装置，并先空载运行一次。

13、新版《规程》第三百八十五条，关于平巷人车运送人员时，增加了两项内容为：

①应当设跟车工，遇有紧急情况时立即向司机发出停车信号

②两车在车场会车时，驶入车辆应当停止运行，让驶出车辆先行。

14、新版《规程》第三百八十五条，关于倾斜井巷使用提升机或者绞车提升时，增加了三项

内容为：

①运送物料时，开车前把钩工必须检查牵引车数、各车的连接和装载情况。牵引车数超过规

定，连接不良，或者装载物料超重、超高、超宽或者偏载严重有翻车危险时，严禁发出开车

信号。

②提升时严禁蹬钩、行人。

15、新版《规程》第三百八十九条，关于人力推车，增加了一项内容为：不得在能自动滑行

的坡道上停放车辆，确需停放时必须用可靠的制动器或者阻车器将车辆稳住。

16、新版《规程》第三百九十条，增加了关于单轨吊车、卡轨车、齿轨车、胶套轮车、无极

绳连续牵引车的相关内容，即：

使用的单轨吊车、卡轨车、齿轨车、胶套轮车、无极绳连续牵引车，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①运行坡度、速度和载重，不得超过设计规定值。

②安全制动和停车制动装置应为失效安全型，制动力应当为额定牵引力的 1.5～2 倍。

③必须设置既可手动又能自动的安全闸。安全闸应当具备下列性能：

1）绳牵引式运输设备运行速度超过额定速度 30%时，其他设备运行速度超过额定速度 15%
时，能自动施闸；施闸时的空动时间不大于 0.7s。
2）在最大载荷最大坡度上以最大设计速度向下运行时，制动距离应当不超过相当于在这一

速度下 6s 的行程。

3）在最小载荷最大坡度上向上运行时，制动减速度不大于 5m/s2。
④胶套轮材料与钢轨的摩擦系数，不得小于 0.4。
⑤柴油机和蓄电池单轨吊车、齿轨车和胶套轮车的牵引机车或者头车上，必须设置车灯和喇

叭，列车的尾部必须设置红灯。

⑥柴油机和蓄电池单轨吊车，必须具备 2 路以上相对独立回油的制动系统，必须设置超速保

护装置。司机应当配备通信装置。

⑦无极绳连续牵引车、绳牵引卡轨车、绳牵引单轨吊车，还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1）必须设置越位、超速、张紧力下降等保护。

2）必须设置司机与相关岗位工之间的信号联络装置；设有跟车工时，必须设置跟车工与牵



引绞车司机联络用的信号和通信装置。在驱动部、各车场，应当设置行车报警和信号装置。

3）运送人员时，必须设置卡轨或者护轨装置，采用具有制动功能的专用乘人装置，必须设

置跟车工；制动装置必须定期试验。

4）运行时绳道内严禁有人。

5）车辆脱轨后复轨时，必须先释放牵引钢丝绳的弹性张力；人员严禁在脱轨车辆的前方或

后方工作。

17、新版《规程》第三百九十条，增加了单轨吊车运输的相关内容，即：

①柴油机单轨吊车运行巷道坡度不大于 25°，蓄电池单轨吊车不大于 15°，钢丝绳单轨吊

车不大于 25°。

②必须根据起吊重物的最大载荷设计起吊梁和吊挂轨道，其安装与铺设应当保证单轨吊车的

安全运行。

③单轨吊车运行中应当设置跟车工。起吊或者下放设备、材料时，人员严禁在起吊梁两侧；

机车过风门、道岔、弯道时，必须确认安全，方可缓慢通过。

④采用柴油机、蓄电池单轨吊车运送人员时，必须使用人车车厢；两端必须设置制动装置，

两侧必须设置防护装置。

⑤采用钢丝绳牵引单轨吊车运输时，严禁在巷道弯道内侧设置人行道。

⑥单轨吊车的检修工作应当在平巷内进行，若必须在斜巷内处理故障时，应当制定安全措施。

⑦有防止淋水侵蚀轨道的措施。

18、新版《规程》第三百九十二条，增加了无轨胶轮车运输的相关内容，具体为：

①严禁非防爆、不完好无轨胶轮车下井运行。

②驾驶员持有 “中华人民共和国机动车驾驶证”。

③建立无轨胶轮车入井运行和检查制度。

④设置工作制动、紧急制动和停车制动，工作制动必须采用湿式制动器。

⑤必须设置车前照明灯和尾部红色信号灯，配备灭火器和警示牌。

⑥运行中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1）运送人员必须使用专用人车，严禁超员；

2）运行速度，运人时不超过 25km/h，运送物料时不超过 40km/h；
3）同向行驶车辆必须保持不小于 50m 的安全运行距离；

4）严禁车辆空挡滑行；

5）应当设置随车通信系统或者车辆位置监测系统；

6）严禁进入专用回风巷和微风、无风区域。

⑦巷道路面、坡度、质量，应当满足车辆安全运行要求。

⑧巷道和路面应当设置行车标识和交通管控信号。

⑨长坡段巷道内必须采取车辆失速安全措施。

⑩巷道转弯处应当设置防撞装置。人员躲避硐室、车辆躲避硐室附近应当设置标识。


